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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连日来，为提
升家庭教育服务水平，加强家庭教育阵
地建设，市妇联联合市民政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四不两直”式的调研和督
导活动。此次活动深入高新、潘集、大
通、经开、八公山、谢家集、田家庵等多
地，对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估。

此次活动旨在全面了解我市家长
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的建设现
状，并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督导组
随机抽查了19个社区，通过实地查看、
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对家
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以及未成
年人活动阵地的建设情况、制度执行、
师资队伍、教育计划制定和档案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了解。

在调研过程中，督导组发现了一些问
题和不足，如部分站点设施不完善、师资
力量薄弱、活动组织不够丰富等。对此，
督导组现场向相关部门和社区进行了反
馈，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和建议。

市妇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社区
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的指导
和支持。通过整合资源，加强与教育、卫
生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共同推动家庭教
育服务的提升。同时，相关部门还将继
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促
进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家庭教育新格局。

筑梦成长：
家长学校接受
全方位“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 裴培）5月5日，淮
南文汇学校的王同学不慎将手机落在
就餐点，所幸被淮南经开区城管文明劝
导员捡拾，很快物归原主。

当日傍晚6时许，王同学和几名同
学在摊群点吃晚饭。他们坐在一号桌，
点了炒饭，开心地边吃边聊，吃完又一
起赶回去上晚自习。淮南经开区城管
文明劝导员吴纯芝在清理餐桌时，突然
发现桌上孤零零的放着一部手机。按
照公司要求，她将手机保存起来，并上
报公司。得到原地等待失主的指令后，
她开始静静守候。

“哎呀！我的手机忘在吃饭的地方
了。”6 时20 分左右，发现手机丢了，王
同学赶紧借同学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
号，确定手机已被妥善保管，他赶紧返
回事发地。核对无误后，吴纯芝将手机
交还了他。“下次可得小心点咯。”“一
定！一定！我回去上课啦！谢谢阿
姨！”失而复得的王同学连连道谢。

“小马虎”丢手机
劝导员物归原主

举案说法！教你守好“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 通讯员 刘杰 摄影
报道）“这个摇摇椅太好玩了，我以后天天都
要来玩。”田家庵区国庆街道罗马广场社区
里，5 岁的浩浩比着剪刀手，开心地告诉妈
妈。自从小区里新安装了摇摇椅和跷跷板，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尤其在傍晚
时分，游乐场内总是充盈着欢声笑语。

随着“二胎”“三胎”的成长，小区里的宝
宝们越来越多，居民对在小区内增添儿童游
乐设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近日，罗马广场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此项内容纳入“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多套崭新的儿童
娱乐设施很快在社区“闪亮登场”。

此次增加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摇摇椅
和跷跷板等，整洁光滑、色彩鲜艳的游乐设
备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前来体验。

新设施闪亮登场
家门口幸福感足

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通讯员 王健雯）近日，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谢家集区人民法院获悉
一起“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已审经济纠纷案，
案件细节令人深思。

此案中，周某与陈某系朋友关系，周某与他
人共同经营物流生意，因资金紧张，于是向陈某
介绍了该项目，希望陈某能够“投资”，并承诺保
本分红，且本金可以随时退回。陈某经过一段时
间考察，同意投资20000元，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
合同。

陈某将20000元投资款交给周某后不久，就
获得了一笔“分红”。之后，因该物流项目经营不
善，陈某未再获得分红，于是要求将 20000 元退
回。双方对于退还投资款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陈某诉至法院，提出其向周某支付的20000
元投资款实为借款，诉请周某将20000元予以退
还。

周某辩称，其与陈某系合伙关系，案件涉及
的20000元为陈某投入的合伙资金，现在合伙项
目亏损，且至今未清算，因此陈某要求退还投资
款的诉请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向陈某介绍投资，并
承诺保本分红，且本金可随时退回，这与合伙关
系中合伙人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本
质特质不符。陈某向周某支付20000元的行为，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陈某诉请周某退还20000元

理据充分，法院最终判决周某退还陈某20000元。
一审判决后，周某不服，提出上诉。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合伙投资与借贷行为的认定，是
许多民事案件中诉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要判
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合伙投资还是借贷，必须分析
其行为目的以及本质特征。

近年来，许多企业或个人为了吸引投资，普
遍承诺“保本”“高收益”，但市民资金投入后，很
多承诺却无法兑现，再加上许多个人投资没有书
面合同，给后续主张权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法官提醒，合伙投资，是合伙人为了共同的
事业目的，共同投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而借
贷关系，是一方收取固定利润而不承担经营风
险，二者具有显著区别。若出资时，双方虽签订
投资协议或合伙协议，但协议内容却约定“保本”
或享受固定收益、无投资风险，那么其本质上，就
是借贷。因此，双方在签订书面协议时，应明确
真实的交易目的。如是合伙投资，即应当对合伙
目的、合伙人、合伙出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等
重要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如是借贷，则应对借款
本金、借款期限、支付利息等事项进行约定，避免
因此产生纠纷。

大家切记，稳赚不赔的投资是不存在的，要
擦亮双眼，理性投资，避免“馅饼”变“陷阱”。


